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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纪执业证书审验表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---------------- 
告知事项 

1、《上海市经纪人条例》规定：经纪执业证书每两年审验一次。本市取得经纪执业证书
的各类执业经纪人以经纪执业证书核发之月开始计算，在证书核发两年届满后 3个月内通过
其所在经纪组织，向审验机关办理审验。 
    2、办理经纪执业证书审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（1）《上海市经纪执业证书审验表》（本表）；
（2）经纪执业证书原件；（3）执业经纪人信息卡；（4）所在经纪组织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 

3、执业经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审验机关不予审验通过：（1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
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（2）刑事处罚执行完毕未满三年的，但过失犯罪的除外；（3）吊销经
纪执业证书未满三年的；（4）法律、法规禁止经纪执业的其他情形。 

4、执业经纪人应对其提交证件、材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。   
 

姓   名  出生年月  
性   别  文化程度  

身份证明类型  身份证明号码  
现在住址  电话  邮编  
经纪组织名称  
经纪组织地址  邮编  
经纪组织联系人  电话  
经纪执业证书号码  
核准经纪业务范围  

个
人
承
诺 

本人无《上海市经纪执业证书审验暂行办法》规定的不予审验通过

的情形，现通过（填经纪组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审验。 

本人承诺，若填报的情况存在虚假，我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执业经纪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经
纪
组
织
意
见 

执业经纪人所填报的情况属实，同意执业经纪人通过本经纪组织向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审验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名： 
经纪组织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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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
核
意
见 
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审
批
意
见 

  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领
证
情
况 

 
领证人签名： 
 
身份证明及号码： 
 
发证人签名： 
 
 

 
年    月    日 

归
档
情
况 

 
 
 
 
 
 
 

归档人签名： 
     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 


